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第十九次網域名稱委員會紀錄 

時間： 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09:30 

地點：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會議室(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二) 

主席： 鄧主任委員 添來 

出席： (略) 

紀錄： 徐桂尼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第十八次網域名稱委員會會議紀錄 

結論：確認會議紀錄 

參、報告事項 

網域名稱申請數量暨爭議處理案件報告(略) 

肆、討論事項 

一、 修訂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實施要點第十七條第二項。 

結論：同意依照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組第十九次會議紀錄修訂，並

即日起於中心網站公告30日後生效。 

二、 受理註冊機構續約相關事宜討論 

結論：(一)同意組成訪察小組，由網域名稱委員會委員組成之，並

由劉金和委員擔任召集人，成員有郭素琴委員、劉大川

委員、王輔卿委員、王超群委員、麻念台委員、施鑫澤

委員。 

(二)八月中旬前擇日至六家受理註冊機構進行實地訪察，以

作為續約之參考。 

      (三)受理註冊機構可依「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授權辦法」之附

件－承辦相關單位之資格要件，提出書面資料，並於訪

察當日對訪察小組作一說明。 

      (四)訪察結束後，召開訪察小組會議，並將訪察結果及相關

建議事項，提網域名稱委員會討論確認。 

三、 調整(.com/.net/.org/.idv.tw及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 .tw)

受理註冊機構遴選方式及其他相關事宜討論 

結論：(一)同意開放受理註冊機構申請，但新增之受理註冊機構正

式提供服務需於現行受理註冊機構約滿(91年12月1

日)後，至於開放家數可於網站公開徵求網友意見，彙

整相關之意見後再行提交網域名稱委員會決定。 

      (二)為即時滿足使用者需求，讓TWNIC推動策略上更具彈



性，TWNIC可依實際需求，仿造現有Registrar之代理

商模式運作。 

      (三)遴選新Registrar之時程為： 

          1.7月31日前於本中心網站公告相關辦法及申請程

序，接受遞件申請。 

          2.申請案提交最近一次網域名稱委員會審核。           

伍、散會 


